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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责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
刑法修正案（十一）自3月1日起施行，涉及低龄未

成年人犯罪、疫情防控、金融市场乱象等社会热点。
修正案对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规定作出调整，已满12

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
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
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网络招聘信息不得含歧视性内容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自3月1日起施行。规定

明确，用人单位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的单位基本情
况、招聘人数、招聘条件、用工类型、工作内容、工作条
件、工作地点、基本劳动报酬等网络招聘信息，应当合
法、真实，不得含有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方面的
歧视性内容。其招聘信息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在户籍、地
域、身份等方面设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的条件。

惩戒学生可以批评训导不能伤害侮辱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自3月1日起施行。

根据规则，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学校、教师可以在学生
存在不服从、扰乱秩序、行为失范、具有危险性、侵犯权
益等情形时实施教育惩戒。

根据程度轻重，规则将教育惩戒分为一般教育惩
戒、较重教育惩戒和严重教育惩戒三类。其中，严重教
育惩戒适用于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影响恶劣，且必须
是小学高年级、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包括停课停学、
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训诫、专门人员辅导矫治
等。

为防止将体罚和变相体罚作为教育惩戒实施，规则
明确禁止实施的不当教育行为，如以击打、刺扎等方式
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
抄写，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
尊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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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过几次恋爱”
“最长一次多久”
公司要求应聘者登记恋爱经历

南昌市人社局：企业知错并致
歉，已更改应聘登记表格老师当众这样“批评”学生

事发天津一中学
涉事老师已被停职调查

日前，天津一中学老师言论被指攀比家长歧视学生惹争议。天
津市津南区教育局通报称，该教师已被停职，教育局将根据调查结
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记者注意到，涉事教师
为区骨干教师、学科优秀教师，曾被该校评为“最美教师”。 华商

“你父母挣多少钱
别怪我瞧不起你”

更改前的《应聘人员登记表》显示，除应聘者的姓名、电话
等基本信息，还有“谈过几次恋爱”和“最长的一次多久”两项
信息。

2月26日下午，南昌市人社局一名工作人员说，该局当天
下午接到相关的舆情反馈后，安排了红谷滩区的劳动监察部
门前往涉事企业询问了解情况。涉事公司也很重视，负责人
表示，已经认识到前述招聘做法欠妥，现场修改了应聘人员登
记表，删除了关于应聘者“恋爱经历”的内容。

前述人社局负责人称，企业负责人表示，以后将严格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招聘员工，还现场出具了一份盖有公司红章的
《情况及整改说明》。

《情况及整改说明》显示，2月24日，劳动者林女士来到该
公司面试，公司按照程序让其填写了应聘人员登记表并进行
面试。其间，林女士认为该公司招聘信息有不合理的地方，当
场予以质疑，认为侵犯其隐私，后其把这件事上传在了网上。

“确实是我司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该《情况及整改说
明》载明，该公司关注到林女士反馈的情况后，立即做出了整
改，把相关内容移除出招聘信息表，“对此深表歉意，并保证以
后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招聘录用人员”。

南昌人社局负责人发给媒体的更改后的《应聘人员登记
表》显示，林女士所质疑的关于“恋爱经历”方面的内容已被删
除。

律师说法
公司行为构成侵权 应聘者可依法维权

陕西合恒律师事务所李敏律师分析认为，公司的行为违
反了《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
隐私权。而恋爱与否与公司业务本就不相关。在法律上，恋
爱经历是个人隐私，受法律保护，公司要求应聘者填写属于侵
权行为。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认为，以招聘方式要求
应聘者填写个人恋爱经历，是典型的刺探隐私行为，该要求已
构成侵权，冒犯了应聘者，根据民法典第1033条“以其他方式
侵害他人的隐私权”的规定，应聘者可以依法维权。

近日，江西南昌一公司要求
应聘者登记恋爱经历，被指侵犯
应聘者的隐私。南昌市人社部门
回应称，企业已知错并致歉，也已
更改了应聘登记表格。 宗和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
规也将从3月起施行。刑责年龄底线降至12周岁、网络招聘信息不得含

有歧视性内容、惩戒学生可以批评训导不能伤害侮辱……法治有温度，社会更进步。
据新华社电

音频：你妈挣多少钱
一份音频显示，一位女性称往届学生家长不

是高官就是富商，这届学生都是平民百姓。
“你爸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别怪我瞧不起

你！××的妈妈一年挣的钱都比你妈五十年挣得
多，你们素质能一样吗？”

“以往送到我班里的学生，家里都是当官的，
要么条件特别好……你妈妈挣多少钱？”

音频被传到网上，有人称涉嫌攀比家长歧视
学生，也有人称这老师可能一时糊涂，本意并非是
看不起学生或家长。

疑当事人回应：老师向你道歉
有媒体证实，音频是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二

中学一名老师。
同时，网传一份疑似当事人的回应，“第一想

到的是这个孩子，老师向你道歉，我给你提供了素
材，你录了，你的无心之举让我火了，你不要有任
何心理负担，我不会找你（麻烦），这个你放心。”

她说：“就当你成长过程和我开了个玩笑，我
依旧把你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教育，你们不努力，就
会不如你的父母，就会阶层下移！望各位家长把
这段话读给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安心，别怕！”

记者接着联系当事学校，试图进行求证，未
果。

学校官网：该老师“深受学生喜爱”
记者查询学校官网发现，这名教师大学本科

学历，系中学一级教师，区骨干教师，历任班主任、数
学教师。

“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初中数学教学，其
中担任班主任工作多年，多次被评为津南区数学学
科优秀教师和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优秀班主任。所
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区级三好班集体，2013-2014
学年所带班级被评为‘津南区中小学行为习惯示
范班’。”

资料显示，这名教师还曾被该校评为
“最美教师”，深受学生喜爱。

教育部门：该教师已停职
津南区教育局通报称，已注意到肖某某在教

育学生过程中有不当言论。
“区教育局立即成立调查组，对网传情况开展

核查。目前，该教师已被停职。”
通报称，教育局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律师：被损害名誉可提起民事诉讼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

律师赵良善认为：班主任肖某某发表的不当言论，
是对学生的语言攻击，公然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
人名誉，属侮辱歧视性的语言。从法律上讲，如果
情节严重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2
款的规定，属于公然侮辱他人的行为。如果情节
不严重，根据《民法典》规定，构成民事侵权。班主
任肖某某通过对比家长收入，显然属侮辱歧视。

赵良善说，不论班主任肖某某是针对群体还
是个人，只要经公安机关调查，认为属于情节严重
的，均可追究其行政责任。如果情节不严重的，而
受害者系群体的，受害者可集体提起诉讼。

网友热议
皮皮鲁：老师批评学生很正常。但

很难想象，那个被当众歧视的孩子，是什
么心情，受到了什么样的心理创伤。

房东的猫猫：教育对于普通人来说，
最大的意义在于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
如果老师直接嘲讽学生家庭条件差，那学
生岂不是彻底失去学习动力和目标。

泡芙君M：教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
实现阶层流动有很大作用，老师骂学生穷
的行为非常恶劣，完全违背和亵
渎了教育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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